
天津市宁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本级）

2022年部门预算

目   录

第一部分  概 况

一、主要职责

二、机构设置情况

第二部分  2022年部门预算情况说明

一、关于收支总体情况表的说明

二、关于收入总体情况表的说明

三、关于支出总体情况表的说明

四、关于财政拨款收支总体情况表的说明

五、关于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的说明

六、关于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情况表的说明

七、关于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支出情况表的说明

八、关于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表的说明

九、关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表的说明

十、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第三部分  名词解释

第四部分  2022年部门预算表

一、部门收支总体情况表

二、部门收入总体情况表

三、部门支出总体情况表

四、财政拨款收支总体情况表

五、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表

六、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情况表

七、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支出情况表

八、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表

九、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表

十、项目支出表

十一、关于空表的说明





第一部分  概 况
一、主要职责

（一）负责市场综合监督管理。贯彻执行市场监督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标准，组织实施质量立市、质量强区战略和食品安全战略、标准化战略，拟订并组织实施有关区市场监管规划、计划，规范和维护市场秩序，营造诚实守信、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二）负责本区市场主体统一登记注册。负责本区各类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个体工商户，以及外资企业等市场主体的登记注册和监督管理工作。实施市场主体信息公示和共享机制，依法公示和共享有关信息，加强信用监管，推动市场主体信用体系建设。
（三）负责组织实施本区市场监管综合执法工作。推动区市场监管综合执法队伍整合和建设，推动实行统一的市场监管。组织查处重大违法案件。规范市场监管行政执法行为。
（四）负责本区反垄断案件线索信息的收集和汇总，并及时上报。统筹推进本区竞争政策实施，组织实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依法依授权对经营者集中行为进行反垄断审查，负责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和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等反垄断执法工作。
（五）负责监督管理市场秩序。依法监督管理市场交易、网络商品交易及有关服务的行为。依法实施合同、拍卖行为监督管理，管理动产抵押物登记工作。组织指导查处价格收费违法违规、虚假广告、不正当竞争、违法直销、传销、侵犯商标专利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行为。指导广告业发展，监督管理广告活动，监测各类媒介广告发布情况。查处无照生产经营和相关无证生产经营行为。指导区消费者协会开展消费维权工作。承担区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工作领导小组日常工作。
（六）组织开展有关商标、专利、原产地地理标志等知识产权方面的法律法规的宣传和教育活动。贯彻执行国家和市有关知识产权方面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起草本区知识产权保护和发展纲要，研究制定本区的知识产权政策，经批准后组织实施。
（七）负责保护知识产权。组织实施保护商标、专利、原产地地理标志等知识产权的制度。负责开展商标、专利等知识产权方面的执法工作，在市知识产权行政管理部门的指导下，参与调解侵犯知识产权的纠纷案件以及查处假冒他人专利、冒充专利违法行为。
（八）贯彻执行国家有关价格工作的法律、法规、规章、政策；组织推动本区价格监督检查工作，检查纠正价格违法行为，处理价格违法案件。设置12358价格举报平台，受理对价格、收费问题的举报。
（九）负责宏观质量管理。拟订并组织实施本区质量发展的制度措施。统筹本区质量基础设施建设与应用，配合上级部门对重大质量事故进行调查，组织落实缺陷产品召回制度，监督管理产品防伪工作。
（十）负责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管理产品质量安全风险监控、监督抽检工作。落实质量分级制度、质量安全追溯制度。负责工业产品生产许可管理并实施监督。
（十一）负责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综合管理特种设备安全监察、监督工作，监督检查高耗能特种设备节能标准和锅炉环境保护标准的执行情况。
（十二）负责食品安全监督管理综合协调。组织制定本区食品安全重大政策并组织实施。负责食品安全应急体系建设，组织和指导重大食品安全事件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工作。建立健全食品安全重要信息直报制度。承担宁河区食品安全委员会日常工作。
（十三）负责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建立本区覆盖食品生产、流通、消费全过程的监督检查制度和隐患排查治理机制并组织实施，防范区域性、系统性食品安全风险。推动建立食品生产经营者落实主体责任的机制，健全食品安全追溯体系。组织开展食品安全监督抽检、风险监测、检查处置和风险预警、风险交流工作，定期发布相关信息。贯彻执行国家有关食盐质量安全监督管理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组织开展对全区进入批发、零售市场和生产加工企业后的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工作；组织实施特殊食品监督管理。
（十四）贯彻执行国家有关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监管工作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按照职责要求，拟定并组织实施本区有关的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监管规划、计划。组织实施分类管理制度，配合有关部门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负责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质量管理，实施经营、使用质量管理规范并监督实施；负责药品零售、医疗器械经营的许可、检查和处罚，以及化妆品经营和药品、医疗器械使用环节质量的检查和处罚。
（十五）负责统一管理计量工作。推行法定计量单位和国家计量制度，组织实施地方计量检定规程和计量技术规范，依法管理计量器具及量值传递和比对工作，规范、监督商品量和市场计量行为。
（十六）负责统一管理标准化工作。配合建立标准实施信息反馈和评估机制并组织实施。依法对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团体标准和企业标准的实施进行监督。依法协调指导团体标准、企业标准制定工作。负责商品条码管理工作。
（十七）负责本区检验检测机构监督管理工作。组织推进检验检测机构改革，规范检验检测市场，完善检验检测体系，指导协调本区检验检测行业发展。
（十八）负责统一管理、监督和综合协调全区认证认可工作。负责组织实施认证认可和合格评定监督管理工作。
（十九）负责制定本区市场监督管理的科技发展和信息化建设规划并组织实施。负责本区市场监督管理相关的新闻宣传、教育培训、对外合作交流和信息发布工作。
（二十）负责本领域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
（二十一）配合有关部门推动招商引资工作。
（二十二）负责区市场监管体系人才队伍建设工作。
（二十三）完成区委、区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机构设置情况

天津市宁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本级）内设  25  个职能处室；下辖 0 个预算单位。
纳入天津市宁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本级）2022年部门预算编制范围的预算单位包括：

1.天津市宁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本级
第二部分  2022年部门预算情况说明
一、关于收支总体情况表的说明

    按照综合预算的原则，天津市宁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本级）所有收入和支出均纳入部门预算管理。收入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63760171.36 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收入 0  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收入 0 元、财政专户管理资金收入 0 元、事业收入 0 元、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0 元、上级补助收入 0 元、附属单位上缴收入 0 元、其他收入 0 元、上年结转结余 0 元；支出包括：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57206760.01 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4104173.04 元、卫生健康支出 2449238.31 元。天津市宁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本级）2022年收支总预算 63760171.36 元。
二、关于收入总体情况表的说明

天津市宁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本级）2022年部门预算收入63760171.36 元，与2021年预算相比减少 2235566.64 元，主要原因是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减少 。其中：上年结转结余 0 元，占 0 %；一般公共预算 63760171.36 元，占 100 %；政府性基金预算 0 元，占 0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0 元，占 0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0 元，占 0 %；事业收入 0 元，占 0  %；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0 元，占 0 %；上级补助收入 0 元，占 0 %；附属单位上缴收入 0 元，占 0 %；其他收入 0 元，占 0 %。
三、关于支出总体情况表的说明

天津市宁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本级）2022年支出预算63760171.36元，与2021年预算相比减少 2235566.64 元，主要原因是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卫生健康支出减少 。其中：基本支出 50533171.36 元，占 79.26 %；项目支出 13227000.00 元，占 20.74 %；事业单位经营支出 0 元，占 0 %；上缴上级支出 0 元，占 0 %；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 0 元，占 0 %。 

四、关于财政拨款收支总体情况表的说明

天津市宁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本级）2022年财政拨款收入预算 63760171.36元，与2021年预算相比减少2235566.64 元，主要原因是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减少 。收入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63760171.36 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收入 0 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收入  0  元、上年财政结转结余  0  元。2022年财政拨款支出预算 63760171.36 元，与2021年预算相比减少2235566.64元，主要原因是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卫生健康支出减少 。支出包括：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57206760.01 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4104173.04 元、卫生健康支出 2449238.31 元。

五、关于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表的说明

（一）总体情况。

天津市宁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本级）2022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63760171.36 元，与2021年预算相比减少2235566.64元，主要原因是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卫生健康支出减少 。

（二）具体情况。
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57206760.01 元，与2021年预算相比减少1803849.99 元，主要原因是 市场监督管理事务支出减少 ，其中：

“市场监督管理事务” 57206760.01 元，包括：“行政运行”48406760.01元，主要用于 单位日常运行等费用 ；“质量基础” 450000.00 元，主要用于  产品质量监管费用 ；“药品事务” 300000.00 元，主要用于 药品安全监管费用 ；“食品安全监管” 7750000.00 元，主要用于 食品安全监管费用 ；“其他市场监督管理事务”300000.00 元，主要用于 其他市场监督管理事务费用 ；
2、“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4104173.04 元，与2021年预算相比减少 65094.96 元，主要原因是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减少 ，其中：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4104173.04 元，包括：“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2736115.36 元，主要用于 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1368057.68 元，主要用于 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
3、“卫生健康支出” 2449238.31 元，与2021年预算相比减少 366621.69 元，主要原因是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支出减少 ，其中：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2449238.31 元，包括：“行政单位医疗”1715864.33 元，主要用于 医疗保险费用支出 ；“事业单位医疗”79711.38 元，主要用于 事业单位医疗费用支出 ；“公务员医疗补助” 653662.60 元，主要用于 公务员医疗补助费用支出 。
六、关于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情况表的说明
天津市宁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本级）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50533171.36 元，与2021年预算相比减少 2552566.64 元，主要原因是 人员经费减少 。其中：

人员经费 44249565.14元，主要包括：工资福利支出43352679.26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896885.88元。
公用经费 6283606.22元，主要包括：商品和服务支出5734306.22元，资本性支出549300.00元。
七、关于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支出情况表的说明

2022年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安排 360000.00 元，与2021年预算相比减少 100000.00 元，主要原因是 压缩“三公”经费预算 。具体情况：

一、2022年因公出国（境）费预算 0 元，与2021年预算相比增加 0 元，主要原因是 本部门一般公共预算未安排因公出国（境）费 。

二、2022年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预算 350000.00 元，其中公务用车运行费 350000.00 元，与2021年预算相比减少100000.00元，主要原因是 压缩“三公”经费预算 ；公务用车购置费 0 元，与2021年预算相比增加 0 元，主要原因是 本部门一般公共预算未安排公务用车购置费 。

三、2022年公务接待费预算 10000.00 元，与2021年预算相比增加 0 元，主要原因是  本部门严格控制公务接待费预算 。

八、关于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表的说明

2022年天津市宁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本级）预算中没有使用政府性基金预算安排的支出。

九、关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表的说明
2022年天津市宁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本级）预算中没有使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预算安排的支出。

十、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一）机关运行经费。
本部门2022年天津市宁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本级）等1家行政单位的机关运行经费预算5734306.22 元，包括办公费1070700.00元，水费60000.00元，电费300000.00元，邮电费60000.00元，取暖费652394.00元，差旅费100000.00元，维修（护）费100000.00元，会议费10000.00元，培训费10000.00元，公务接待费10000.00元，委托业务费50000.00元，工会经费342014.42元，福利费1455317.80元，其他交通费用1313880.00元，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200000.00元。

（二）政府采购情况。
本部门2022年安排政府采购预算  7202900.00  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支出  1179300.00  元、政府采购工程支出  0 元、政府采购服务支出  6023600.00  元。主要项目是：复印纸及办公设备购置  429300.00  元，机关食堂餐饮服务  550000.00  元，执法服装购置  750000.00  元，其他印刷服务  250000.00  元，食品抽检服务  4030000.00  元，宣传服务费  593600.00  元，聘请专家检查服务600000.00元。
（三）国有资产占用情况。

截至2021年7月底，本部门各单位共有车辆 22 辆，其中：副部（省）级及以上领导用车 0 辆、主要领导干部用车 0 辆、机要通信用车 0 辆、应急保障用车 0 辆、执法执勤用车 19 辆、特种专业技术用车 1 辆、离退休干部用车 0 辆、其他用车2 辆，其他用车主要包括 老干部用车2辆 。单价50万元以上的通用设备0    台（套），单价100万元以上的专用设备 1 台（套）。

（四）预算绩效情况说明。
本部门2022年实行绩效目标管理的项目 10 个，涉及预算金额13227000.00元。
第三部分  名词解释

1.部门预算。是指主管预算部门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及其行使职能需要，组织所属预算单位编制并逐级上报、审核、汇总，经财政部门审核后按程序依法批准的部门综合收支计划。

2. 机关运行经费。是指各部门的公用经费，包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专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

第四部分  2022年部门预算表

一、《部门收支总体情况表》

二、《部门收入总体情况表》

三、《部门支出总体情况表》

四、《财政拨款收支总体情况表》

五、《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表》

六、《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情况表》

七、《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支出情况表》

八、《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表》

九、《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表》

十、《项目支出表》

十一、关于空表的说明


1.本部门2022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表为空表。

2.本部门2022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表为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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